
砂拉越华人年议会贷学金部 

贷学金申请表格 
 

 

 

申

请

者

履

历 

姓名 (中) 登记号码  性别  

(英) E-mail  

地址  住家电话  

H/P  

 

学历 

学习名称 学阶 年限 会考/统考/总成绩 

 高中   

 先修班   

 大专   

经已申请今日之大专学校名称  选修科系  

 

 

 

 

 

 

家

庭

状

况 

 

父

亲 

(中) 登记号码  职业  

(英) E-mail  月俸 RM 

地址  住家电话 

H/P 

母

亲 

(中) 登记号码  职业  

(英) E-mail  月俸 RM 

 

兄

弟

姐

妹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校名/公司名称 每月收入/费用 

     RM 

     RM 

     RM 

     RM 

     RM 

产

业 

住屋 若是自己拥有，价值约 RM 若是贷款每月付款额 RM 

地产 总共价值大约 RM 其他产业价值约 RM 

其他收入每年约 RM 负债数额 RM 

担

保

人

一 

姓

名 

(中) 登记号码  与申请者的关

系 

 

(英) 职业  月俸 RM 

住

址 

 住家电话  

H/P  

E-mail  

担

保

人

二 

姓

名 

(中) 登记号码  与申请者的关

系 

 

(英) 职业  月俸 RM 

住

址 

 住家电话  

H/P  

E-mail  

 

 

 

申

请

者

签

名 

亲笔简述为何需要申请此贷学金，以及以后如何付还此贷款。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                                      

余________________经得家长同意，谨此剧情局表申请贵会大专贷学金，祈

于慎重考虑与批准。余已阅悉有关贵会大专贷学金的细则，愿遵守之并接

受一切决定。仅征得二人具保，日后学毕工作时，按期摊还全部贷款。 

 

见证人姓名：(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________                                

 

 

 

………………… 

日期： 



 

家

长

签

名 

 

余____________________系申请学生_______________的家长，仅此宣布余

赞同并允许吾儿女据情局表申请贵部贷学金，祈于慎重考虑与批准。余已

阅悉有关贵会大专贷学金的细则，愿遵守之并接受一切决定。 

 

 

 

………………… 

日期： 

担

保

人

签

名 

 

余等同意共同担保申请者__________________履行

其应负之责任，并承担补偿贷方任何损失。 

 

 

第一担保人 

 

 

………………… 

日期： 

第二担保人  

 

 

………………… 

日期： 

见

证

人

签

名 

（1） 姓名： 

 

住址：  

签名： 

日期： 

（2）姓名： 住址：  

签名： 

日期： 

砂拉越华人年议会贷学金部贷学金条例 

 

1. 本部所设置贷学金乃以策励本会优秀青年上进为宗旨。 

2. 本贷学金之贷予在籍之大学生及专科学生，若已得大学或专科学校入学证，亦以在籍论。 

3. 所需文件： 

3.1. 申请人出身纸及身份证复印本与护照相片一张。 

3.2. 父母及担保人身份证复印本。 

3.3. 高中、十一号及最新大专学期成绩（若有）复印本。 

3.4. 离校证与校长推荐信。 

3.5. 其他相关或特出学术、文娱、体育、服务证书。 

3.6. 本堂牧者推荐信。 

3.7. 大专或大学入学证。 

4. 本贷学金之贷与，须经申请人向本部申请，由本部开会审查后，批准贷学金之期限与 数目。 

5. 领取贷学金之前，应由贷款人、并其家长及适当之担保人与见证人签妥约字。 

6. 担保人条件： 

6.1. 不可是申请者之父母。 

6.2. 必须有固定之工作和收入。 

6.3. 不可是牧者。 

7. 贷款人应保持操行端正，学业成绩优良。 

8. 本贷学金原则上以一年为单位并一家一位贷款者，如需要可继续申请，本部当视财源等之

情形而作决定，唯本部不负继续贷款之责任。 

9. 本部之贷学金之贷与，不计利息。惟在约期内尚未还清所贷之款项，每年将加 5%利息。 

10. 贷学金之偿还，乃按所签约清之；若未照约期偿还，应由担保人赔偿之。 

11. 付还贷款的方法贷款者必须安时将款额存入 SCAC 于 Public Bank Bhd 的户头：3113105721

后把存款单之副本传真至年会财政处 传真：084-339334。请在存款单上注明“贷学金付

款”以及贷款者之姓名、身份证及联络号码。 

12. 贷学金合约须填写三份，会长室一份，贷学金部一份，贷款者一份。 

13. 贷款者必须于毕业一年后工作第一年还一年贷款。之款额，其余类推（如：贷款四年之约

期，并在四年内还清）。 

14. 本贷学金条例如有未妥善之处，将有本部会议修改之。 

 

 


